
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

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河南省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

法》（豫政办(2023] 18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制定本

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救助基金的垫付

申请受理、 审核以及资金垫付、 追偿等救助基金管理工作。

第三条 各级救助基金管理成员单位、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财政部门）， 救助基金承办机构应当按照《管理办法》和本细则

规定履行相关职责。

第四条 省财政厅委托省级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全省救助

基金购买服务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五条 救助基金承办机构应当在各省辖市（含济源示范

区， 下同）市区、 县（市）设立服务网点（以下简称承办机构服

务网点）， 负责接收垫付通知、 申请受理、 追偿等工作；在省级

设立服务中心， 对全省救助基金垫付申请进行集中审核、 资金垫

付等， 并对服务网点工作进行指导、 监督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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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河南省 市／县（市）道路交通事故

杜会救助基金代管死亡赔偿款返还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事故死亡人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住址

申请人与事故死亡
人员关系

申请返还金额（元）

开户行及账号

联系电话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公安交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月 日

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主管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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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 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 字体工整清楚。

二、 申请代管死亡赔偿款返还时， 应当随同申请表将以下材料一并

报送交通事故发生救助基金管理机构：

（一）受领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委托代理人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

（二）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或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三）公安交管部门委托鉴定部门出具的和死者身份有关的鉴定证明

等据以主张权利的依据；

（四）继承人关系证明；

（五）继承人共同指定的银行账户信息；

（六）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三、 在申请的过程中， 不收取任何费用。 若有经办人员收取费用，

请拨打 0371 —65802806 咨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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